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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公众参与是环境影响评价中重要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中都明确规定了建设项目进行环境影响评价要征

求有关单位、居民的意见。通过公众参与，将拟建项目的有关情况告知公众，征

求公众的意见，为拟建项目落实环境保护措施和解决公众所关心的问题，为环境

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进行决策提供参考意见。另外，通过公众参与，可以起到公众

—企业—政府之间良好的沟通，对经济、社会、环境间相互协调发展有着重要的

作用。

乌海阳光炭素有限公司新建逆流式罐式炉及余热利用项目共进行三次公众

参与工作。

1.建设单位应当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 7个工作日内，通过网络

公开项目基本情况、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及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等信

息。

2.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建设单位第二次公示，征求

与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并上传了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及

查阅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3.在本次环境影响评价报告报批前，建设单位公开了拟报批的环境影响报告

书全文和公众参与说明。

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公众参与对象主要包括项目周边涉及的群众。公示内容包括建设项目名称和

项目概况、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程序和主要工作内容；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

式；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提交公

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等信息。

2.2 公开方式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建设单位于 2025年 10月 28日在生

态环境公示网上（https://gongshi.qsyhbgj.com/h5public-detail?id=482399）进行了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本次公开征求意见时间于 2025年 10月 28日起至

2025年 11月 9日。



2.3 公众意见情况

公示期间未收到反馈意见。

图 1 首次公示情况



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本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建设单位对征求意见稿进行

了信息公开，向公众征求与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建设单位于 2025年 12月 5日在生态环境公示网上进行了征求意见稿环境影

响评价信息公开（网址：https://gongshi.qsyhbgj.com/h5public-detail?id=482443&t

ypeTen=1），本次公开征求意见时间 2025年 12月 5日起十个工作日。

图 2 第二次网络公示情况



3.2.2 报纸

建设单位于 2025年 12月 5日、12月 10日在《乌海日报》上进行了征求意

见稿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本次公开征求意见时间于 2025年 12月 5日至 2025

年 12月 19日。

2025 年 12 月 5 日报纸公示情况



2025 年 12 月 10 日报纸公示情况



3.2.3 张贴公告

建设单位于 2025年 12月 5日进行了张贴公告，对征求意见稿环境影响评价

信息公开，本次公开征求意见时间为 2025年 12月 5日至 2025年 12月 19日。

图 3 张贴公示情况

3.3 查阅情况

根据网络链接下载查阅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及公众参与调查表。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公示期间未收到反馈意见。

4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公示期间未收到反馈意见。

5 报批前公开情况



5.1 公示内容

建设单位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批本环境影响报告书前，在全国建设项目

环境信息公示平台上（https://www.eiacloud.com/gs/detail/1?id=50423qOhS8）公

开了拟报批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

表 5-1 报批前网络公示情况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部令第 4号）要求，建设

单位向生态环境部门报批环境报告之前，应当通过网络平台，公开报批的环境影

响报告全本，本项目基本情况如下：

1、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乌海阳光炭素有限公司新建逆流式罐式炉及余热利用项目

建设地址：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乌达产业园

项目规模：1.本项目建设一座 400m2的余热原料烘干车间，车间采用钢结构

框架，搭配高强度防水材料，年烘干残阳极 8万吨，烘干车间设置一套 C2.4×22m

回转式烘干机及其配套设施。2.新建 2台逆流式罐式炉以及配套设备设施，每台

逆流式罐式炉年产能 3万吨，合计年生产煅后无烟煤 6万吨。

建设单位：乌海阳光炭素有限公司

地址：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乌达产业园

联系人：徐建坤

电话：13614731565

环评单位：内蒙古清澈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呼和浩特市赛罕区金桥技术开发区金河湾银座 501室

联系人：肖工

电话：14747303744

邮箱：1587092462@qq.com



5.2 公示情况

图 4 公示情况



6 诚信承诺

我单位已按照《办法》要求，在乌海阳光炭素有限公司新建逆流式罐式炉及

余热利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阶段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在环境影响报告书

中充分采纳了公众提出的与环境影响相关的合理意见，对未采纳的意见按要求进

行了说明，并按照要求编制了公众参与说明。

我单位承诺，本次提交的《乌海阳光炭素有限公司新建逆流式罐式炉及余热

利用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内容客观、真实，未包含依法不得公开的

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如存在弄虚作假、隐瞒欺骗等情况及由此导致

的一切后果由乌海阳光炭素有限公司承担全部责任。

承诺单位：乌海阳光炭素有限公司

承诺时间：2025年 12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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